Calling 呼召 神學家〔尤其是在改革宗（Reformed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傳統內〕分開一般呼召和有效呼召（effectual calling）。一般呼召是指為萬人預備的福音，透過傳揚福音而呼召人回轉歸神；因此，這種呼召會有各種不同的回應。有效呼召是指人藉某種事件或過程來認識福音，因此範圍比較狹窄；是神恩典和大能的明證，使人與基督聯合（林前一9；提後一8～9）。父神是特別的主動者（羅八28～30；加一15；弗一17～18；林前一9；提後一8～9），不單邀請我們，也藉著祂的能力和恩典，使我們進入祂的國度，這全是照著祂永恆又不可更改的旨意而進行的（羅八28～30，十一29）。換句話說，有效呼召是屬於神權能的一部分，不是人之回應能界說的，同時也是救贖的第一步。其後，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、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、接納（參兒子論，Son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1098,Name=Sonship}）、成聖（Sanc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2,Name=Sanctification}）及得榮耀等，都建立在它的上面（參救恩的次序，Ordo Salutis{\LinkToBook:TopicID=879,Name=Ordo Salutis}）。它具有一種目的論的取向，與新約論到神要人與耶穌基督相交的終極目的（林前一9）、蒙福（彼前三9）、自由（加五13）、平安（林前七15）、聖潔（帖前四17）、永生（提前六12），以及預嚐神的國度和榮耀（帖前二12）等有關係。
　　但我們不能看一般呼召和有效呼召為兩種不同的現象，它們只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事實而已。有效呼召是本於一般呼召而來，神總藉著傳福音來呼召罪人歸向祂（林前一18～二5；帖前一4～10，二13；徒十六13～14）。我們過去太多討論怎樣吸引人到基督面前，其實同樣重要的是︰人宣講福音的責任和權利，神正是藉此使福音臨到萬人。
　　早期教會以至改教和改教後期，人傾向於把有效呼召等同於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）。其實有效呼召與人的意識生活比較接近，重生則是人內心一種轉變過程。再者，呼召有一種將來的、目的論的取向，重生卻是現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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